
重点工作 2022年工作重点及工作情况

举借债务情况

   2022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333,088万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5,188万元，专项债务限额327,900万元。 较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
限额增加20,000万元。2022年新增专项债券资金主要用于：云南省富民县城市供水工程10,000万元；昆明市富民县污水处理厂及配套
管网提质改造建设项目10,000万元；富民县现代农业示范园建设项目6,000万元。2022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291,787万元。其中：
一般债务余额3,118万元，专项债务余额288,669万元。

直达资金及参照直
达资金管理情况

    直达资金是中央财政纳入直达机制实行特殊转移支付的财政资金，资金直达基层、直接惠企利民。2022年富民县共收到上级直达
资金及参照直达资金33068.97万元，直达资金及参照直达资金分配进度为100%，直达资金及参照直达资金支出30962.94万元，支出进
度93.6%。直达资金严格按照管理要求，在资金拨付过程中，涉及直达资金需拨付至预算单位的，采用国库集中支付方式，将直达资
金拨付预算单位使用。预算单位在直达资金使用过程中，做到点对点将资金支付到最终收款人，直接惠企利民，有效提高直达资金使
用效率。

兜牢兜住民生底线

 
1.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支持农业产业发展、农田水利建设、美丽乡村建设和集体经济发展，牢牢守住粮
食安全底线。
2.扎实保障基本民生。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加强困难群体就业援助；落实城乡低保、临时救助、特困帮扶、抚恤等托底政策，保障困
难群众基本生活。
3.支持教育事业发展。全力保障生均公用经费和学生国家资助等基本民生政策，支持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发展，保障城乡义务教育优质
均衡，改善校舍安全、推进教师队伍建设。
4.提升公共服务保障能力。积极统筹各类财政资金，巩固支持美丽县城、文明城市、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等创建成果，全面推进美丽县
城建设，荣获“云南省美丽县城”称号。
5.推进公卫体系建设。支持基本公共卫生提标、公立医院提升、基层卫生院提质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医疗卫生应急救援水平
得到提升；全力支持抗击新冠病毒疫情，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6.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支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残疾人事业发展等，提高全县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及特困人员供养标准，切实
兜牢基本民生保障底线。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中共云南
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云发〔2019〕11号）、《中共昆明市委、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
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昆发〔2019〕12号）、《中共富民县委 富民县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
（富发〔2019〕16号）和县委、县政府关于加强财政支出绩效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工作要求，经县人民政府批准，以下项
目列为绩效再评价项目:
一、项目评价
1.县民政局中心敬老院运行费及人员补贴；
2.县大营街道三村村委会大于塘新村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基础设施项目；
3.县罗免镇2022年产100万羽优质鹅苗繁育产业项目；
4.县赤鹫镇2022 年度“三旅”融合产业发展示范区建设项目；
5.县散旦镇2022 年沙营村农旅融合项目；
6.县城管局富民公共绿地管养经费；
7.县住建局富民县住房城乡建设领域自然灾害风险普查经费；
8.县农业农村局富民县现代农业示范园建设项目。
二、整体评价
1.2022年富民县卫生健康局整体支出绩效评价；
2.2022年富民县县融媒体中心整体支出绩效评价。
三、政策评价
1.县民政局富民县殡葬改革工作实施方案（试行）；
2.县发改局富民县县级储备粮管理办法。
    项目评价、整体评价和政策评价工作正有序开展，待评价结束，我县将结合评价结果，与预算资金安排相衔接，合理利用评价结
果，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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